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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竹南頭份整體開發範圍二市地重劃座談會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民國 113 年 4 月 22 日下午 2 時 

二、地點：頭份社區活動中心 

三、主持人：地政處賴處長偉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、說明事項： 

本案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(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)經 112年 10月 17日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43 次會議審議通過，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

條規定辦理本次座談會。今天召開座談會主要是聽取各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，

並於會中就辦理重劃依據與原因、重劃區位置與範圍、土地使用計畫、重劃負

擔方式、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例、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標準、開發效益及預定

作業期程等向各位簡報說明，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於簡報後如對市地重劃相關內

容有任何意見時，歡迎於會中提出，本府及與會單位將會為您答覆。 

六、簡報：詳如當日簡報。 

七、座談會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及回覆： 

問題 

類型 
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

都 

市 

計 

畫 

林彥安(吳秀清代) 

請依都市計畫(座談會的內容辦理重

劃作業) 

 

 

 

感謝地主寶貴之意見，本區公共設施開

闢係依據都市計畫內容進行開闢，且經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如變

更公共設施面積，恐增加地主負擔，且

延宕後續重劃作業時程。 

劉純秀 

容積率，獎勵地部分因近 45%土地讓

與政府，有另外容積率獎勵嗎? 

有關都市計畫內土地之容積獎勵，依照

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」第34-3

條規定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以外地區之

容積獎勵上限為法定容積之一點二

倍，本地區開發方式為市地重劃，使用

分區為住宅區，法定容積率為 200%，

未來申請容積獎勵後可建築容積上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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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

類型 
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

為 240%，建議您可於配地後與建築師

研商依建築法或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

範申請容積獎勵。 

土 

地 

分 

配 

林彥安 

希望配回土地的比例可以提高 

 

 

 

 

 

1. 感謝地主寶貴之意見，依內政部 102

年 11 月 29 日 台 內 營 字 第

10203489291 號函發布都市計畫公

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，

跨區整體開發後土地所有權人領回

之可建築用地以 50%為上限。後經本

府爭取，內政部同意採市地重劃方

式辦理之整體開發，其公共設施用

地負擔比例，依市地重劃相關負擔

規定辦理。 

2.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第一項之

規定，重劃地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應

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包括重劃區內

供公共使用之道路、溝渠、兒童遊

樂場、鄰里公園、廣場、綠地、國

民小學、國民中學、停車場及零售

市場等十項用地。此外工程費用、

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亦應由土地所

有權人按受益比例共同負擔，並以

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。同

條第三項更規定，折價抵付共同負

擔之土地，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

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上

限。 

3.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

率預估不會超過百分之四十五，並

按內政部實際核定之都市計畫及市

地重劃計畫書辦理。辦理重劃並非

以賺錢為目的，係以開發費用達財

務平衡為前提，儘量降低負擔，使



 3

問題 

類型 
提問人及發言內容 綜合回覆 

地主可領回較多之土地。 

土 

地 

改 

良 

物 

拆 

遷 

林奕瑋 

分配廣場用地上住戶安置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於本案需暫時遷移之住戶，本府除

依「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

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」辦理建築物

補償及救濟外，如配合工程自行搬

遷騰出者，發給人口及傢俱遷移費。 

2. 如全拆戶生活確實困苦、年老無

依，或屬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，拆

除後依相關規定查明屬實並開立證

明者，發給特別救濟金。 

 

 

預 

定 

進 

度 

林奕瑋 

公共工程施工時間 

向各土地所有權人說明辦理期程，預計

於 113 年底前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，並

於拆遷完成後辦理工程施工，工程施工

期間同步進行土地分配作業，屆時亦會

辦理說明會向所有權人詳細說明，本案

如進行順利，預計將於 115 年底前完

成。 

稅 

捐 

蘇月媚 

1. 苗栗縣政府與稅捐稽徵處平行面

溝通。 

2. 有收到縣政府地鼓勵市地重劃的

獎勵，不但沒有獎勵，反而一變

更為建地後尚未使用，即以建地

扣稅、房屋稅等(房屋先蓋尚未使

用)地價稅 

感謝地主寶貴之意見，實施重劃期間，

由主管機關於重劃計畫書公告確定後

三十日內，將重劃區內土地列冊送交稅

捐稽徵機關依法減免地價稅或田賦。本

府為減輕地主各項負擔，一定會依相關

規定確實辦理並與稅捐稽徵機關保持

聯繫。 

劉純秀 

地價稅減半，何時起算 
本重劃區辦理完成後起算，地價稅減半

徵收 2 年，重劃完成之日係指地籍測

量、土地登記、工程驗收、實地指界及

交接土地等各項工作均完成之日。 

八、會議結論： 

(一)本府於座談會中已向各位土地所有權人說明市地重劃作業相關內容，若土地

所有權人對市地重劃之內容有相關問題，可來電或親洽本府地政處重劃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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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能有效解決土地所有權人疑惑。 

(二)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，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如聯絡通訊住址有異

動，煩請來電或以信件方式告知本府，本府將據以辦理資料更正。 

九、其他宣導事項： 

為利後續各項資料能確實郵寄送達，各位土地所有權人如戶籍地址或通訊地

址有異動變更者，請儘速向本府地政處重劃科辦理資料更正。 

苗栗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 

聯絡電話：037-559200、037-559192 

傳真：037-559215 

聯絡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 號(第二辦公大樓二樓) 

十、散會：民國 113 年 4 月 22 日下午 3 時 30 分 


